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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统一商法典》的人本体现:
语言与法理视角

周子伦*

内容提要:通过法典话语分析和法理解读,可以发现 《统一商法典》用确定性的原则、灵活性的

话语,明确了商人的定义以及各种交易术语的意义,规范了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活动中的行为,

界定了交易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为社会制度重要构成的 《统一商法典》还通过契约自由和意思

自治等原则以及模糊概念的灵活适用技巧,推进公平交易,体现人本思想,使复杂的商品交易简

捷化,财富价值最大化,并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另外, 《统一商法典》的法律语言其实还

充当着社会资源和权利义务分配的工具,因为语言的使用可以实现某种社会功能和人际功能。

关键词:统一商法典 法律语言 人本思想

  “法律就是语言的法律”。〔1〕同样,哈特在 《法律的概念》中也认为,“探究文辞的深意并非

总在于了解文字本身,而在于探究各类型的社会情境或社会关系。透过相关语言足以推敲这些语

言所处的社会语境”。〔2〕法律需要借助语言来表达法律规则、社会价值、以及权力 (权利)的支

配关系,所以,法律语言传递了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通过语言来分配社会资

源,语言就成了分配权利义务的工具,“语言就是法律权力,权力由法律语言所决定,也决定着

法律实践的语言细节”。〔3〕同时,法律语言也表达和实现立法宗旨和法律的人本追求。在这一方

面,美国 《统一商法典》(以下简称 《商法典》)堪称典范。《商法典》的宏大法律篇章中所使用

的字、词和句子,自始至终都闪耀着对人的尊重、关爱的光辉,反映了当代美国经济结构、交换

方式以及其中的人本思想。本文基于语言和法理理论,从商事交易主体的特别规定、商事交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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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为的确定性、规则的灵活性入手进行分析,试图进一步揭示 《商法典》中所蕴含的人本思

想,深入探究 《商法典》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这对丰富和完善我国民商事立法尤其是民法典

编纂极具现实意义。

一、对商事交易主体的特别规定

  亚当·斯密说过,“一个人总是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4〕商品本身是人的需求的财富价值,

也是人们为获得它而付出劳动的财产价值。“人们通过交易 (劳动)获取财富的最大值,商品经

济的萌芽阶段发展到现代的全球化社会,商品贸易和交换对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比古代人要

求的内涵更丰富、标准更高,从事经济活动比如说商品交易比古代人从事生产劳动在方式上更复

杂、难度也更高,绝大多数人依靠交换媒介 (主要是货币)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5〕

所以,商品交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人作为商品经济活动中的商事主体,除了要

具备必备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职业标准之外,还要遵循特定交易的行为准则。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人法、尊严法、自治法和伦理法,法律的核心目标是人为本、尊重

人格、保护人权以及关怀人性。深受 《法国民法典》和 《德国民法典》影响的 《商法典》同样

倾向于尊重人、关爱人,对商事交易主体有特别的规定,交易的一方或双方是商人时,规定商

人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权利和义务。例如,第2—104条规定:“所谓商人,指那些从事所涉某

类货物交易的人;或指那些按其职业表明对交易所涉的业务活动或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

人;或指那些通过雇佣代理人、经纪人或中间人即认为具备此种知识或技能的人。”《商法典》

体现生产关系的要素之一,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人”有职业标准:一是必须从事交易;

二是技能标准,商人必须拥有或通过雇佣他人拥有所涉交易的知识或技能。《商法典》体现了

人本思想:如果交易双方都是商人,那么商人的交易行为就要遵守商事交易规则,但是当一方

是商人而另一方不是,那么专门规则可能仅适用于商人,而不适用于非商人。商人与非商人间

的交易、贸易行为要求商人具有更高的诚信义务,这旨在保护非商人的利益,以防商人利用非

商人交易经验匮乏的不足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另一方面,如果交易双方都是具有交易经验、知

识或技能的商人,则没有必要遵守一般民事交易的一些规定,旨在达成简便、快捷的交易,以

实现个人需要。

  《商法典》在第1—201条对 “诚信”做了明确定义,以确定如何诚信地进行商品交易以及

规范交易行为。该法典将 “诚信”定义为 “忠于事实真相,在商业中遵守公平买卖之合理商业准

则”。商人对交易规则烂熟于心,游刃有余,但是必须秉承诚信精神,而非商人只是偶尔进行某

种货物交易,则不强求他们 “遵守公平买卖之合理商业准则”。〔6〕商人在交易时占有信息优势,

对交易标的和市场信息、行情的掌握比非商人更多,更具体,所以,只要求他们遵守和非商人一

样的诚信标准难免使他们更易利用缺乏交易经验且在资金上处于劣势的非商人的弱势地位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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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不公平的交易。

  法律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和情态。情态 (modal)滥觞于拉丁语modus(程度、方式),这一概

念首先由亚里士多德引进古典哲学的研究领域,而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韩礼德 (Halliday)认为,

“语言中的情态系统有三大元功能,其中之一的人际功能就是表达说话人对事物所持的态度和看

法”。〔7〕情态动词是人类进行言语交际借以表达情感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映射了言语行为中的

不同语力和话语参与者的人际关系。哈特的 《法律的概念》提及授权性法律的概念,授权性法

律规范自始至终贯穿于 《商法典》,由may作为标志的授权规范授予当事人各种各样的商事交易

权利,从人本思想方面体现了自由和公平原则。例如,在买卖双方都是商人的情况下,《商法典》

第2—205规定:“有商人以签字的书面形式发出买卖货物的要约,只要其条款保证该要约将保持

有效,则在规定时间内,或未规定时间,则在合理的时间内,要约不得因缺乏对价而被撤销。”

该条使用了三个情态动词may,表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在发盘和还盘过程中由本条款授予各种

权益,同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在英美法中,一项要约在被撤销前,不规定要约人承担某种义

务,而是为受要约人创设了一个表示接受的权利,要约对要约人没有约束力,除非对方给予

“对价”或合同 “签字蜡封”,所以当受要约人在收到要约并且为此要约做出某种先行的行为

时,要约人随意撤销要约会造成受要约人在前期为履约而为的某些行为付诸东流。为此,《商

法典》破除 “若要约人拒不履行,则受要约人可以控告要约人违约”的限制。再者,英美法系

的镜像规则要求承诺和要约必须完全一致,否则将被视为反要约。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发

展迅猛,这种镜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有悖自由贸易和商业效率原则,所以 《商法典》对商人之

间的交易做出了特殊规定,用公平稳定的交易制度去张扬个人是社会的本原这一理念,这种制

度可以限制某些主体的权利。人本思想重在保障个人的权利、自由,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

争也是有序的竞争,不同的商事主体因为地位迥然,其竞争的优势也有不同。《商法典》对商

人的交易行为的特殊规定,也表明了人的独立价值和自由,特别是个人的权利、自由之类的人

本思想也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而不是无序的竞争,不能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

从这一层面上讲,《商法典》对商事交易的尊重和保障,也是一种对商事主体的关怀和爱护的

人本体现。

  《商法典》给予商事主体广泛的自主性,从情态动词 may在授权规范中的使用的广泛性可

见一斑。如上所述,情态动词用以表达说话人的愿望、要求他人承担的义务、对事物发展趋势的

判断等,亦是一种分配权利义务的言语行为。哈特将法律规则分为primaryrule和secondary

rule,〔8〕在中国被翻译为 “主要规范”和 “次要规则”,其实际意义是分别指义务规则与授权规

则。道义意义 (deonticmeaning)反映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权威和期盼,反映了说话者要求或授

权对方行事的一种期望 。〔9〕在法律语言中,授权规范的道义意义充分阐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

念,即首先就是法律要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使人们在洋溢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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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权神圣的社会氛围中寻求快乐幸福。卢埃林认为,“商事交易的事实和客观情况比它们所可

能采取的形式更为重要,并在起草过程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清除先前法律中的形式主义,将

法律关注的重点由形式转到了当事方的意思表示上”。〔10〕在 《商法典》中广泛制定授权性法律规

范,其功能主要在于在立法主体、司法主体、商事主体之间分享权力,因为法律中存在大量的形

式主义,立法者不可能具备无限的预见能力。所以,作为人的创造物的 《商法典》为了规范不断

变化的商事交易活动,克服不断变化的交易活动的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授予从事商事行为的当

事人以各种权利,如商事主体享有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契约自由与人的基本生存权、财产权、

自由平等密切相关,是人本思想的规则化,允许商事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地约定以保护自己

的合法利益,这反映了 《商法典》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尊重。

  以may组合的授权规范在 《商法典买卖篇》被使用了153次,表示许可和可能性,may的

否定式和shall都表示禁止规范,但是绝大多数使用 may的规则中都采取了肯定的形式,说明

《商法典》赋予了商事主体广泛的权利。如第1—10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可 (may)依合同自由

地选择法律适用;在电子单据交易中,若所选择的法律与电子交易无紧密联系,仍可依当事人意

思继续适用。第2—204条规定:合同的订立可以通过达成协议的方式完成。这种合意足以表明

当事人有缔约的愿望,商事交易主体只需相互明白意思表示即可 (may)确定自己的行为及其效

果,其中的两个may表明合同当事人得到这一条款的授权,不再梏桎于 “要约”和 “承诺”。第

2—313条中的三个shallconfirm、第2—305条中的 mayconcludeacontract、第2—606条的接

盘形式中的表示让步的onlyif等的情态系统都体现了 《商法典》对商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尊重。

[注:此处的 “情态系统”是韩礼德功能语言学的术语,意思是表明说话人 (立法者)的 “各种

情态的语言表达形式”]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合同形式, 《商法典》规定 “若双方选择在网上签订仲裁协议,

同样予以承认,不强制要求采用书面形式”,这就体现了在互联网电子商务时代,法律提倡高

效、快捷的经济发展需求,以便于商事主体降低成本并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利润最大化。第2—

207条突破了 “镜像规则”,只要承诺未表示以要约人同意该添加或不同的事项为条件,承诺

依然有效。

  卢埃林认为,贴近商事交易生活的法律才是最实用的商事法律。《商法典》的人本性还体

现在它的实用性上。因为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在合约、支付货款、交付标的物直至担保交易等

环节存在很多不确定和不可预见的因素,这会造成各种纠纷,所以 《商法典》基于人本思想,

按照科学合理的流程进行设计,便于商事主体理解和按照法律交易,同时也便于律师办案,法

官断案,更具有实用性。如第1—102条第2款规定的立法宗旨,即 “a.简化商业交易的法律

并适应现代社会要求;b.借助习惯、行业惯例和商事行为主体的协议的发展促进商事交易;c.
统一各州商事交易法律”,明确地表达了 《商法典》的功能是解决商事交易中的棘手问题。第

3—113条是关于票据日期的规定:如果票据或票据的签名旁填有日期,该日期应被假定为正确。

这样琐碎的日期问题对商事活动可能会造成阻碍,所以 《商法典》3—114条分别对商事交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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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未填和填错行为进行了规定,其中的情态动词词组 maybeantedated化解了这一问题。类似的

还有第2—306条、第3—118条等,其都用授权规范授予商事主体各种灵活弹性的权利,以简化

交易手续。

  法律是为尽量增加和分配社会经济价值和社会财富而制定的,所以其立法主旨和标准着眼于

未来社会价值最大化。《商法典》的实用性制约和影响着商事主体的活动,规范着其在商事活动

中的行为和方式,为其搭建了从事商事活动的领域和舞台,这种以 《商法典》的形式出现的社会

制度是现代商事社会的基本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人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

该、也必须是以人为中心。”〔11〕人在发展过程中要遵守法律规则,因为商事活动的合法性以遵循

《商法典》为核心体现。《商法典》的各项规则确定地赋予了商事主体存在和活动的法理基础,商

事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都只有在 《商法典》的前提和范围内才能得以实现,这事实上也是

人本思想的体现。

二、商事主体行为的确定性

  人本思想体现在人类对安宁生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中,这也是对法律确定性的追

求,因为稳定的秩序可以营造安全,而安全是人对法律的第一需要。所以 “法律确定性”在大陆

法系国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已成为 “毋庸置疑的信条,是最为基本的标准”。〔12〕西方

法理学又把法律称为正义的科学,即亚里士多德所称的 “良法”,因为良法可以带来安全,良

法就是确定的法律。《商法典》的确定性体现在其基本原则如契约自由原则、诚信原则、反诈

欺原则等当中,正义、平等、自由、权利就是良法所追求的理想价值,以人为本最终是通过追

求正义、平等、自由、权利来体现的。《商法典》就是通过使用 “统一”(Uniform)这个字眼,

来摒弃各州商法中的分歧、解决法律适用中不确定的规定而达到确定目的。例如第2—103条

的定义及其索引,第2—104条关于 “商人”、“商人之间”、“金融机构”的定义,第2—105条

关于 “可转移性”、“货物”、 “预期货物”、 “份额”、 “商业单位”的定义,第2—106条关于

“合同”、“协议”、“买卖合同”、“买卖”、“现时买卖”、“遵守合同”、“终止”、“解除”概念的

确定,第2—302条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通过提供有关合同订立背景、目的和效力的证据来证

明相关条款显失公平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都是关于此的详细表述。事实上,完善统一和高度

确定的法典也是现代法律思想的一种理性追求,而 《商法典》的编纂使商事法律实现了理想的

形式化和确定性。

  《商法典》的授权规范的明确性还体现在明确均衡当事人的利益、明确交货时间、明确交货

方式等当中,因为相关条款都做了详细、周全、具体的规定。以买卖编为例,法律结构逻辑严

谨、全面,在现代商事交易中的实用性很强,该编104个条款涵盖了合同成立、合同履行、合同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约、救济等方面,以违约和救济措施条款的规定最为全面细致。《商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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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5〕,巫文强文。
前引 〔6〕,梅利曼书,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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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规定本质上体现了对商事主体自由意志的尊重。例如,确定的契约自由原则允许商事主体

基于个人意志自由地约定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方式,允许当事人创设物权,平衡行为主体的权利

义务。其中,《商法典》的第九编为 《担保交易、账债和动产文书的买卖》(SecuredTransaction,

SalesofAccountsandChattelPaper),其结构分为五章,对卖方交货的权利担保、货物瑕疵担保

以及担保的排除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卖方应对其交付的货物承担权利担保和品质担保的义务,明

确保护买方利益,同时,该编还明确规定货物瑕疵担保分为明示担保和默示担保。由于这些担保

可能会加重卖方责任,出于公平目的而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商法典》在加重卖方责任的同时也

规定免除其某些责任,如用明确的语言取消其权利担保,否定不包括在书面合同中的口头明示担

保,或通过交易过程、行业惯例和当事人的言语取消其默示担保的责任。不受物权法定主义桎梏

而遵从契约自由原则所设立的担保制度,摒弃了各种担保形式之间的复杂差异,使商事交易简单

化、快捷化和灵活化,缓解了法律滞后性所可能导致的矛盾。

  另外,从人本思想出发,《商法典》的目的是要尽可能达到平等地保护买方和卖方利益,因

此其特别从商事主体行为的确定性方面着手,通过明确法定交货时间、法定交货地点、交货方

式、付款条款以及价格条款等,来确保其目的的实现。

  1.确定交货时间

  例如,第2—309条第1款规定:如本章未作规定,当事人又未约定,合同上指的发货或交

货时间或其他合同规定的行为的时间则应为合理时间。其中情态动词shall的指令性含义是交货

应当在合理时间完成,过早或过迟交货都会给商事交易行为人带来不便、困难和障碍损失。因为

确定交货的合理时间牵涉到交易标的物的性质、买方用途以及运输条件,双方合意的时间即为交

货时间,所以may的含义就是把确定交货时间的权利授权给当事人。

  2.确定交货地点

  例如,第2—308条规定:除另有约定外,(1)交货地为卖方的营业地,如卖方无营业地,则

在卖方之住地;(2)若当事人在订约时知道这些货在另一地,该地即是交货地点;(3)所有权的文

件可通过习惯性银行渠道交付。其中的may既是道义情态,也是认识情态,表明若交货方式是交付

所有权凭证,卖方交给其开户银行托收即是完成了货物的交付。

  3.确定交货方式

  如果卖方交货的方式不恰当,或者买方没有收取卖方依约定所交货物,都是违约行为。第

2—504条对卖方的义务规定如下:卖方运货,如卖方按规定或受委托应将货物送达买方,但合

同并不要求他将货物送至特定的目的地,除非未有约定,他必须履行三项义务。其中的 must是

一种强制性规定,明确其义务,以确保买方的利益,体现公平原则。

  4.支付条款

  应该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付款? 对此,第2—310条付款期或信贷期用了8个is和3个

may做了详尽的规定。Is作为一种判断句式,其实是一种指令性的言语行为,要求当事人为某种

行为或对某一行为做出评判,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分配权利义务的行为。而价格条款的确定性则体

现在相关条款中。这些具有确定性特征的规范表明 《商法典》作为美国现代社会商事活动的基本

规则和制度安排,可以最大程度保障商事主体的行为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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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则语言的灵活性体现

  卢埃林认为,法律功能体现在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上。基于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制度

建构,是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做好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从古到今人类先贤以及一切要做

领袖的政治家脑海中反复思量着的事情。〔13〕哈特基于英国传统的语义分析理论认为,法律规则

的语言具有模糊性,导致语言的 “空缺结构”,这种语言的 “空缺结构”是难以消除的,但其也

为法的灵活性提供了条件。法律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时,主要通过使用模糊的话语规定灵

活的规范,构成弹性条款而能够被行为主体所灵活使用。作为一种制度,法律的灵活性旨在建立

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公平正义价值,其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目的,而人的发展是指物质生

活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这些都要靠法律制度来保障。

  对 《商法典》而言,其语言的使用兼具确定性和灵活性。典型的如第1—102条第1款规定,

“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以促进本法之基本宗旨的实现”,也就是说,法院在适用该法典规

则时,可以灵活地对具体条文进行解释适用。同样该条第3款规定了通过协议可以改变法典条款

的效力。索绪尔的语言二元结构认为,语言一分有二:一者 “语言之语”,是指由语素、语法和

语范等构成的社会性、规范性的价值系统;二者 “语言之言”,即是言说者根据前者所做出的具

体表达。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属于后者,是立法者对事物的一般性的规范表述,这些灵活的、从

属于变动的解释的词语,仅用 “应当”(shall)、“不得”(shallnot)、“禁止”(mustnot)、“可

以”(may)等,不足以完整地表达商事交易法律秩序的基本形态,因为 “法学现象绝大多数是

具有多元性的复杂事物,不可能仅凭二元逻辑认识清楚”。〔14〕对此,还必须使用诸如 “合理的”、

“不合理的”、“适当”、“不适当”等词语 (如表1),从而给规则带来一定弹性,便于当事人灵活

把握商事行为。另外,模糊限制词的灵活机动的特殊功能,存在着使模糊概念变精确概念的

可能。

 表1 具有灵活功能的模糊词

词语 频率 词语 频率

   other(其他) 1356    substantially(大体地) 45

   reasonable(合理的) 349    seasonably(合时地) 31

   within (在…之内) 187    further(进一步的) 29

   goodfaith (善意) 104    actual(实际的) 25

   Morethan (超过) 58    materially(实质地) 22

   appropriate(合适的) 49    improper(不恰当的) 16

   necessary(必要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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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中所列举的部分模糊词的模糊性,是 《商法典》给予现代美国社会变迁中的商事交易主

体以更大的弹性、模糊空间的显著体现。例如,第2—718条的 “任何一方违约损害赔偿只能基

于合约,数额是基于违约所造成的实际 (actual)数额的损害”,第3—505条的 “被提示人的权

利”,以及第3—118条的 “含混条款和解释原则:任何票据均适用下列原则”等,将商事交易中

的现实性和法的理想性完美结合,有利于化解商事交易中的复杂问题,规范商事交易行为而实现

立法目标,彰显 《商法典》的灵活实用价值。而且,《商法典》体系之所以具有完备、严谨、周

密等特性,是因为法律规则不可能完全预见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一切不确定因素,所以卢埃林在规

则制定时采用了灵活、开放的风格,提高了规则的涵摄能力,充分体现了法典的开放性与灵活

性。这样的立法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商事交易活动的简捷化和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商事交

易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商法典》的灵活性和人本性还体现在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第1—103条规定,普通法和衡

平法的各项原则应做为法典的补充,法官有权选择适用其他法律而并非受制于法典的规定。这就

明确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法典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认可。具体而言:第1—201条第10
款规定由法官判断条款或句子是否 “醒目”;第2—302条赋予法官对显失公平的合同及其条款加

以认定并进行规制的权力,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第2—723条规定在市场价格的确定过程中,

法官对 “通知”是否充分拥有自由裁量权,并依据法官自己的判断对该市场价格是否有效进行确

认;第7—601条规定,如果所有权凭证丢失、被窃或毁损,法院可作出交付货物或签发替代凭

证的命令,且货物保管人不因遵守法院此种命令而对任何人承担责任。按照上述第7—601条的

规定,当所有权凭证丢失、被窃或毁损时,法官可以作出交付货物的命令,也可以签发替代凭证

的命令,具体作出哪个命令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这样的规定还有很多,例如第

2—202条、第2—716条、第2—724条、第3—804条、第9—507条等,这些规定都给了法官充

分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法典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重视。

四、结 论

  马斯洛认为,人有五种基本需求,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

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以人为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对生存、享受和发展创造的需

求,其实质就是人的自然性需求、物质需求、社会性需求和精神需求。物质需求体现在人在生理

上对社会财富的追求,人本思想还体现在精神上对平等、公正的追求。法律规则借语言文字分配

权利义务,从语义学角度看,虽然法律语言带有模糊和确切的含义,但 《商法典》用精湛的语言

和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恰好体现了前述人本思想,即商事交易主体的生理需求体现在对商事交

易行为中的对价的追求,安全需求是对商事交易规则的确定性的追求,爱的需求是对救济条款的

追求,尊重的需求是对契约自由、诚信原则、反诈欺原则的追求等。 《商法典》以授权规则

(may)与义务规则 (shall)结合而成的规则体系为起点,从商事交易主体的特别规定、商事交

易主体行为的确定性、规则的灵活性等方面入手,大量使用由 may组成的授权规范,极大地缩

短了交易时间,增加了交易自由,提高了交易效率,生动阐释了人本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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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在该制度内部,确定性和灵活性相辅相成。《商法典》的

确定性在于,其能够在绝大多数时候为商事交易和相应的纠纷提供可行的标准和尺度,保护商事

主体的权利。因为权利与作为主体的人须臾不可分离,没有无主体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主

体。权利本位就是人本位,主体本位。〔15〕同时,《商法典》运用了大量模糊词,使法典的适用具

有灵活性,通过语言的灵活性,确保社会生产和分配围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序展开。

Abstract:Throughtheinterpretationoflawandlegaldiscourseanalysis,itisfoundthattheUni-

formCommercialCoderegulatescommercialsubjectsbehaviorinthecommercialtradeactivities

bymeansofdefiningdeterministicprincipleandtheflexibilityoflegaldiscourse,andbyclarifying

thevarioustransactionterms,aswellasthedefinitionoftradingrightsandobligationsofthe

parties.Asasocialsystem,theUniformCommercialCoderespectsandpromoteshumanism,fa-

cilitatesthecommoditytradeandmaximizesthevalueofwealthintradingsoastopromotethe

fullandfreedevelopmentofhumanbyvaluingthefreedomofcontractandautonomyandbythe

employingfuzzylanguagewithaflexibleandpracticalskills.Legallanguage,infact,actsasatool

todividesocialresourcesandrightsandobligations,andtheuseoflegallanguagecanachievea

certainsocialfunctionandinterpersonalfunction.

KeyWords:theuniformcommercialcode,legallanguage,hu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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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江平:《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载 《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